重庆文理学院2019—2020学年第一学期
教职工羽毛球赛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
重庆文理学院工会
二、承办单位	
重庆文理学院体育学院
重庆文理学院教职工羽毛球协会
三、协办单位
体育学院2016级羽毛球主项专选班 
四、比赛时间和地点
比赛时间：
教学单位组：2019年10月30日下午15：00开始（若遇学校有重大安排，时间另定）。 
非教学单位组：2019年11月1日下午14：00开始（若遇学校有重大安排，时间另定）。
地点：永川体育中心羽毛球馆。
五、参赛人员
重庆文理学院教职工
六、竞赛项目
教学单位：十人制团体赛（男双2场、女双1场，混双2场，5场3胜制）。
非教学单位：十四人制团体赛（男双3场、女双1场，混双3场，7场4胜制）。
七、竞赛办法
1.参照执行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《羽毛球竞赛规则》，每场采取三局两胜制，每局11分；
2.教学单位：共18支参赛单位（其中，药学院/创新靶向药物国际研究院与国际学院/文化遗产学院合并为一支参赛单位），所有参赛单位根据上届比赛成绩设立4个种子队，其余各队随机抽签（抽签时间由校工会另行通知）决定组别；比赛按照混双、男双、女双、混双、男双的顺序进行，第一阶段采用循环赛，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；
3．非教学单位：共5支参赛单位（其中，图情党总支与继续教育学院/培训学院党总支合并为一支参赛单位），按照混双、男双、女双、男双、混双、男双、混双的顺序进行比赛；所有比赛采用循环赛；
4.比赛用球由承办单位统一提供。
八、参加办法
1.以二级工会组队报名；
2.教学单位：各二级工会限报1队，领队和教练各1名，队员10人。其中：部门中干不少于1人、男队员6人、女队员4人，所有队员不得兼项，在比赛过程中，如男老师不足，可由女老师代替（该女老师只能以男队员身份参赛），但女老师不得由男老师代替；
3.非教学单位：各二级工会限报1队，领队和教练各1名，队员14人。其中：部门中干不少于1人、男队员9人、女队员5人，所有队员不得兼项，在比赛过程中，如男老师不足，可由女老师代替（该女老师只能以男队员身份参赛），但女老师不得由男老师代替；
4.体育学院羽毛球专业教师不得作为参赛选手报名；
5.按教学单位和非教学单位两个组别分别进行比赛。
九、录取名次和奖励
1.教学单位：按一等奖2名，二等奖4名，三等奖6名给予奖励，其奖励标准参照《院工字〔2019〕1号文件活动奖励办法》执行；
2.非教学单位：按一等奖1名，二等奖1名，三等奖1名给予奖励，其奖励标准参照《院工字〔2019〕1号文件活动奖励办法》执行。
十、裁判
裁判由重庆文理学院体育学院负责选派。



重庆文理学院工会
2019年10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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